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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城管委〔2015〕264号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管办法》的

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规范管理，确保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安全、环

保和稳定运行，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监管的要求，维护公众利益，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我委制定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管办法》，现予

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5月 8日 

  

穗城管委〔2015〕264号 

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规范管理，确保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的安全、环保和稳定运行，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监管的要求，维护公众

利益，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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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管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是指填埋、焚烧、生物处理、综合处理等生活

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市属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是指越秀、荔湾、天河、海珠、白云、

黄埔、萝岗行政区域内的设施；区属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是指南沙、番禺、花都、

从化、增城行政区域内的设施。 

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管理

工作，组织实施本办法。 

市生活废弃物管理中心是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的监管机构，负责对全

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进行监督检查和市属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日常管理

工作。 

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区属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日常管理工

作。 

第四条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管应当遵循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流程

设计的理念，坚持全过程监管、专业化监管原则，促进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创新，

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技术标准和运行管理水平。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的运营单位是指在广州市范围内开展生活垃圾处理

工作的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业主或者运营商。 

  

第二章  运营监管 

  



3 
 

第六条  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就每个项目制定监管细则，派驻现场

监管人员。监管细则应当明确月度评分方式，对运营情况评分，评分结果与生活

垃圾处理费挂钩。 

第七条  运营单位必须取得从事生活垃圾处理经营性服务许可和相应的

资质,并应当在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正式运营前书面告知监管机构。 

第八条  关闭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须报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审批

结果书面告知监管机构。 

第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生活垃圾调度工作，运营单位不得擅

自接纳未经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垃圾进场（厂）。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相关规范接收许可垃圾。 

第十条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配备计量设备，对生活垃圾进出场（厂）

进行双向计量，计量管理按《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计量监管暂行办法》执行。计

量数据、视频应与计量远程监控管理平台对接并实施实时传送。 

第十一条  运营单位要严格执行各项工程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对已分类

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水平。 

第十二条  生活垃圾处理场（厂）的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

规及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要求，按规定配备污染物

治理设施，并确保其正常运行。 

运营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周边的生活垃圾异

味，防止恶臭物质的扩散，场（厂）界恶臭污染物浓度不得超过《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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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运营单位应当制定设备操作手册、设备运行记录、设备检修等

运营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规程、制度实施运行和管理，并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年

审和强制检验、校验。特殊、重大、关键设备的操作手册等管理制度和设施、设

备年度检修时间计划应当报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运营单位应当做好场（厂）区道路、厂房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设备及其辅助设施设备的定期保养和维护，确保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各设施、

设备状况良好、外观整洁。 

第十五条  运营单位应当对生活垃圾处理场（厂）进行绿化美化、环卫保

洁、道路冲洗，确保场（厂）内干净卫生、无明显臭味。 

第十六条  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应建立工作协调和会议制

度，定期召开监管会议，总结通报运营工作，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第十七条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应当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

（CJJ/T137）AAA级标准运行，并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等技术标准进行科学管理，同时满

足以下要求： 

（一）保持卸料大厅的地面干净、整洁，严禁堆放生活垃圾和其他杂物，卸

料大厅内安排专职人员现场管理，保证运输车辆正常、有序、安全地出入。 

（二）按规定足额使用石灰、活性炭、尿素等辅助材料，并做好购买、仓储、

使用记录备查。其中活性炭应当按照设计要求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时的用量使用，

并以两者中用量大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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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垃圾贮存设施和渗滤液收集设施应采取密闭负压措施，保证其在

运行期和停炉期均处于负压状态。运行期设施内气体应通过焚烧炉进行高温处理，

停炉期设施内气体应收集并经除臭处理至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后排放。 

（四）每年至少一次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燃烧室的温度计进行校准，校准

后不准更改。 

（五）焚烧厂内须配备飞灰稳定化处理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行，稳定化后

的各项指标应满足最终处置的技术要求。 

（六）鼓励对炉渣和飞灰采取资源化利用措施。 

第十八条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当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无害化评价标准》

（CJJ/T107）相应标准运行。运行管理须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

护技术规程》（CJJ93）、《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50869）及《生

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等的相关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一）运营单位要制定填埋作业计划和方案，并报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填埋作业计划和方案应包括实行分区域单元逐层填埋计划、垃圾填埋区作业单元

控制面积、填埋压实度、雨季应急、车辆指挥调度、已填垃圾作业面及时覆盖、

作业设备维护保养等， 

（二）控制填埋场恶臭污染排放，重点对裸露垃圾、渗滤液、填埋气等恶臭

污染源进行治理，安装除臭装置，加强恶臭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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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埋场封场后，运营单位要加强封场工程的后续管理工作，继续对填

埋气体、渗滤液进行收集处理，并对地下水、渗滤液、填埋气体、大气、生活垃

圾堆体沉降及噪声进行环境安全监测。 

第十九条  生活垃圾生物处理厂和综合处理厂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省、市

有关规范和技术标准运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水须收集和妥善处理；产生的废

渣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恶臭气体浓度和气体排放要符合相关标准；处理残渣做

有机肥时，其有机肥产品质量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第三章  环境监测 

  

第二十条  运营单位应当按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

要求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并组织实施，配备专人负责环境监测工作，自行或委托第

三方监测机构定期监测常规污染物排放情况，监测结果及时报城市管理行政主管

部门和监管机构。 

第二十一条  运营单位要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排污监测台账，监测台账包括

日垃圾处理量、污染物排放情况、环保部门和城市管理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记录、

运营单位的监测情况及月汇总表（包括各监测点位、采样记录、监测指标、监测

次数）等。 

第二十二条  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监测机构对大气、地表水、地下水等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性监测，运营单

位应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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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性监测对象及主要监测因子：废水的总磷、总氮、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氨氮；烟气的颗粒物、酸性气体、二噁英；废渣的灼减率、二噁英；厂界噪声、

臭气。 

监督性监测频次：废水、地下水的监测频次为每季度至少 1次，每次为瞬时

采样一次；二噁英类的监测频次为每年至少 1次；其他监测内容的监测频次为每

季度至少 1次。 

第二十三条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和超

标报警装置。在线监测系统与省信息中心、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环保部门监

管系统联网，实时传输上报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监测结果应采用电子显示屏进

行公示。 

运营单位应当定期对在线监测系统进行维护，确保数据传输稳定。 

第二十四条  焚烧厂应分别对运行工况和烟气排放安装在线监测系统，每

条焚烧生产线在线监测系统做到独立设置、布点科学、监测数据真实可靠。在线

监测项目数据应按规定接入远程监控系统。 

第二十五条  监管机构和运营单位应当分别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焚烧

厂的二噁英进行监测，每年共不少于两次。 

第二十六条  填埋场在线监测项目至少包括流量、总磷、化学需氧量、氨

氮等指标。 

第二十七条  监测结果超标的，运营单位应当立即自行整改或者根据环保

部门、监管机构要求进行整改。监测结果超标将作为监管机构处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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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全生产 

  

第二十八条  运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

律法规要求，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建立并严格执行安全检查、安全工作会议、

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和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确保人员、

经费、责任落实到位，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第二十九条  运营单位应当对员工进行相关法律法规、专业技术、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应急处理等知识和技能培训。特殊工种按国家相关要求持证上岗。 

第三十条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进场（厂）车辆

管理规定》的要求，保持场（厂）内道路顺畅；生活垃圾运输车倾倒作业安全有

序；车辆离开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前进行冲洗；车辆尾斗要求复原；车容车貌

整洁；对进场（厂）车辆滴漏情况进行检查；进场（厂）车辆要求按道行驶、不

得冲卡及时速超 10km；专门设定排放渗滤液和清理车厢垃圾的区域等。 

垃圾运输车辆应遵守《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进场（厂）车辆管理规定》，

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调度。 

第三十一条  运营单位应当落实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指定专人负责病

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第三十二条  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完善事故灾害、公共突发性事件、填埋场

暴雨台风应对和临时生活垃圾处理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报城市管理行政主

管部门和监管机构。遇有危及生命安全或重大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时，按照有关

重大事件上报程序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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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定期组织应急

预案的演练，同时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 

第三十四条  运营单位要做好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居民的沟通协调

工作，及时处理信访投诉的有关问题，确保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并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相关信访投诉和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答复工作。 

  

第五章  远程监控管理 

  

第三十五条  监管机构应建立全市垃圾处理设施远程监控系统，远程监控

系统由自动监控设备和监控中心组成。 

自动监控设备是指在垃圾处理设施现场安装的用于监控、监测运行和污染物

排放的数据采集传输仪等仪器、仪表。 

监控中心是指监管机构通过通信传输线路与自动监控设备连接用于对垃圾

处理设施实施自动监控的计算机软件和设备等。 

第三十六条  监管机构应负责以下工作： 

（一）核实、指导自动监控设备的选用、安装、使用是否符合要求； 

（二）对自动监控设备进行定期比对监测，提出自动监控数据有效性的意见。 

（三）对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等进行监督检查； 

（四）负责监控中心建设、运行和维护管理； 

（五）对全市垃圾处理设施远程监控系统进行联网监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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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不按照规定建立或者擅自拆除、闲置、关闭及不正常使用自动监控

系统的排污单位依法提出处罚意见。 

第三十七条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安装远程监控设备及

其配套设施，配合远程监控系统的联网。 

第三十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将以下数据接入远程监控系统： 

（一）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出水 pH、COD、氨氮、出水流量等指标，填埋作业

区、地磅区、渗滤液处理厂等区域实时监控视频； 

（二）焚烧厂炉膛出口温度、锅炉主蒸汽流量等运行数据，渗滤液处理出水

pH、COD、氨氮、出水流量等指标，烟气烟尘、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一氧化碳、

氯化氢、氟化氢等在线监测指标，中控室、烟囱、地磅房等区域实时监控视频。 

 第三十九条  建立远程监控系统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自动监控设备中的相关仪器应当选用经相关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产品； 

（二）数据采集和传输远程监控系统数据符合传输和接口标准的技术规范； 

（三）自动监控设备与监控中心能够稳定联网，数据有效捕捉率为 90%以上，

严禁人为中断传输； 

（四）各相关单位要建立自动监控设备运行、使用、管理制度。 

第四十条  建立自动监控设备的建设、运行和维护经费由相关单位自筹；

监控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维护经费由监管机构编报财政预算申请经费。 

第四十一条  自动监控设备需要维修、停用、拆除或者更换的，应当事先

报经监管机构批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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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信息公开 

  

第四十二条  运营单位应当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向社会公开年度环境

报告书、生活垃圾处理场（厂）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环境监测等信息，并在省

环保厅建立的公开平台公开自行监测信息，至少保存一年。 

运营单位应按照《广东省生活垃圾处理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编制自行监测方案、自测年度报告、自行监测结果报告，并在省国控企业自行监

测信息平台发布。 

第四十三条  运营单位应当在场（厂）门口醒目位置设置电子显示屏，按

规定对外公开场（厂）运行相关信息。 

第四十四条  运营单位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定期向公众开放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让公众了解生活垃圾处理过程，并做好环保宣传工作。 

第四十五条  运营单位应当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公众和新闻媒体相关事宜，

通报重要信息时相关负责人必须在现场。 

第四十六条  运营单位应当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处理先进技术交流，配合城

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参观接待工作。 

  

第七章  经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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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标准由城市管理行主管部门初审后，报

政府价格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确定。 

第四十八条  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维护费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管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维护费年度计划须经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后报有关部门审批。 

运营单位每年 1 月份向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维护费使用财

务报表，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作

为确定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标准和审核年度维护费计划的参考依据。 

第四十九条  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按月结算，运营单位每月向城市管理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拨付申请，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计量

监管和运营监管情况，对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进行审核拨付。 

  

第八章  检查措施 

  

第五十条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管实行日常检查和年度综合检查制

度，根据《广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填埋场运营监管检查评分表》（见附表）进行

评分。 

日常检查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抽查方式。 

年度综合检查由监管机构组织各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联合检查。 

第五十一条  日常检查和年度综合检查监管人员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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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被检查单位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现场开展检查； 

（四）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违规行为。 

运营单位应当派员配合监管机构的日常检查和年度综合检查工作。 

第五十二条  监管机构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运营单位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标准和本办法行为的，应向运营单位发监管函并抄送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将违规内容与垃圾处理费核拨挂钩,并将整改落实情

况报监管机构。 

第五十三条  年度综合检查评分标准采取百分制，其中日常检查占 60%，

年底一次性检查占 40%。 

第五十四条  各相关单位每年根据垃圾处理设施运行和检查情况应形成

如下报告： 

（一）运营单位应每年 1 月 15 日前向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报

送上一年度《项目合同执行情况报告》； 

（二）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每年 1 月 15 日前向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

部门和监管机构报送上一年度《运营监管办法执行情况报告》； 

（三）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运营单位和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

报告及监管机构的检查评分情况每年向市政府报送《广州市年度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监管和评价报告》。 

第五十五条  建立运营单位诚信评价制度，运营单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或违反规定处理生活垃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门依照《城市



14 
 

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将其行为记入企业信用档案报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作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服务招投标的重要依据。 

第五十六条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营日常检查和年度综合检查要做到公

平、公正、公开，监管人员在检查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实施期限

届满或者上位法依据发生变化的，依法评估后修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